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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校外兼課應先經本校同意，上學期應於九月
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二月一日前填具「本校教師
校外兼課申請表」，經所屬系（所）、學院主管
核章後，送會教務處、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准。 
教師兼職不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
授課時數及工作要求，並事先填具「本校教師校
外兼職申請表」，經所屬系（所）、學院主管核
章後，送會教務處、研究發展處、人事室陳請校

長核准；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異動時，應重行申
請。 

2. 本校教師申請校外兼課時數每週不得逾四小時。
校外兼課地點在花蓮縣以外者，以一校為原則；
達二校以上者，應安排於同一天、同一縣市授課
為原則。 

3. 教師兼任職務以執行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
時數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八小時，並於營利事業機
構或團體之兼職同時以四個為限。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表」辦理。基於法令規定或經權責機關核准有數
個兼職者，每月最多得領受2個兼職費，且總額

以17,000元為限。單一兼任職務兼職費領受以
8,500元為限。但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
人以12,750元為限。 
教師（含兼任行政職務者）依規定兼職所領受之
兼職費個數及上限，不受前項規定限制。但月支
兼職費超過薪給總額者，其隸屬單位須提出對於

其本職工作影響之分析報告、評估該師兼職對產
學合作之實益、學術回饋金收取額度之合理性等
定期評估結果，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4. 兼職費一律由本校轉發，不得由兼職機關學校直
接支給。但採電連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經兼
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不在此限。 

 

法令依據 

1.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2.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3.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 

4. 公務員服務法 

使用書表 1 .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校外兼課申請表  

2 .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校外兼職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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